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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17 年耕地质量提升和化肥减量增效

示范县申报指南

根据《农业部、财政部关于做好 2017 年中央财政农业

生产发展等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》（农财发〔2017〕11号）

及《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关于做好 2017 年耕地保护与质量

提升工作促进化肥减量增效的通知》（农农耕肥〔2017〕30

号）文件精神，为做好我省耕地质量提升和化肥减量增效示

范县推荐工作，扎实推进“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动”和“到

2020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”，结合我省实际，特制定本

申报指南。

一、目标任务

在全省遴选 9个县（市、区）开展耕地质量提升和化肥

减量增效示范。示范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达到 95%以

上，农用化肥用量实现零增长；示范片土壤有机质含量提升

5%以上，农用化肥用量减少 10%以上。

二、实施内容

（一）示范推广耕地质量提升和化肥减量增效技术。结

合本地作物种类、土壤类型、耕作制度，合理布局示范地点，

示范推广秸秆还田、绿肥种植、增施有机肥、酸性土壤改良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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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土配方施肥、水肥一体化等耕地质量提升和化肥减量增效

技术，集中展示一批土壤改良、地力培肥、治理修复和化肥

减量增效技术模式，引导和鼓励农民应用缓释肥料、水溶肥

料、生物肥料等高效、新型肥料，增施有机肥，减少不合理

化肥投入，提升耕地质量水平，推动贵州绿色农产品“泉涌”

发展。每个示范县按照集中连片、整体推进的要求，建设 2

万亩以上的示范片。示范片要做到有包片指导专家、科技示

范户、示范对比田和醒目标示牌。示范县要深入推进农企合

作推广配方肥，依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组织开

展耕地质量提升和化肥减量增效服务。

（二）取土化验工作。示范县要根据全省测土配方施肥

和耕地质量调查评价的需要，按照省市统筹要求在指定区域

规范取土化验 200个，测定 pH值、有机质、全氮、碱解氮、

有效磷、速效钾等常规养分指标及必要的中微量元素（10%

的土壤样品进行中微量元素测定）。

（三）田间试验工作。按照省市统筹要求开展主要粮食

作物化肥利用率、经济作物“2+X”田间肥效、肥效校正和

中微量元素单因子肥效及化肥减量增效等相关试验，严格试

验要求、提高试验质量。每个示范县具体承担试验不少于 5

个。

（四）技术服务。示范县完善主要粮食作物施肥指标体

系，逐步建立主要经济作物优化施肥方案，改进配方发布制

度，加强技术指导服务。整理开发测土配方施肥数据，更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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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域测土配方施肥专家系统，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

平台推进化肥减量增效技术服务。

三、资金标准和用途

每个示范县拟安排项目资金 200万元左右。资金主要用

于基础性工作、物化投入、社会化服务及技术推广服务等方

面，具体用于取土化验、田间试验、耕地质量调查评价、效

果监测、社会化服务、宣传培训、项目管理及示范区建设必

要的物化补助等。

四、申报对象和条件

（一）对象

申报对象为各县（市、区、特区）农业（农牧、农工、

农水）局。

（二）条件

1、县（市、区、特区）土肥站技术力量强，能开展日

常土肥工作，技术人员 5个以上（含 5个）。

2、地方政府重视，支持力度大，承诺项目经费能及时

到位，资金专款专用。

3、2015年以前实施的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项目、测土

配方施肥项目通过市（州）验收。

4、土壤化验室机构健全，能承担土壤常规指标检测，

每年能完成 200个以上样品检测任务。

5、有机肥资源丰富，有机肥和配方肥推广应用覆盖率

高，农民有种植绿肥和秸秆还田习惯。创建的示范片区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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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有种植大户、家庭农场、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以

及社会化服务组织。

五、申报程序和要求

（一）申报程序

采取“自愿申报与竞争性选拔”相结合的方式确定示范

县。按照县级自主申报，市（州）汇总推荐，省级专家评审

的程序进行。申报单位对照申报条件，结合区域实际，自主

自愿编报项目申报书后报市（州），市（州）汇总辖区申报

单位材料后（名额不限）统一上报省农委，省农委将组织专

家评审，择优遴选出全省 9个耕地质量提升和化肥减量增效

示范县，并以适当方式公示后报农业部备案。威宁县申报材

料报毕节市，仁怀市申报材料报遵义市。

（二）资料要求

一是承诺书。承诺项目资金专款专用，不挪作他用。二

是申报书；申报书编写力求完整、规范，项目工作内容要做

到具体量化，编写提纲样式见附件 1。三是申报表。申报表

数据以 2015年发布的统计数据为基础，样式见附件 2。

申报材料按照项目承诺书、项目申报书、申报表的顺序

进行装订，要求有封面、目录，排版规范。

六、其他事项

各市（州）务必高度重视耕地质量提升和化肥减量增效

示范县的申报和推荐工作，同时，要指导辖区申报单位细化

工作内容，明确目标任务，强化责任落实。请各地区于 7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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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日前以正式文件将示范县申报材料纸质版（一式五份，加

盖公章）及电子版报送省农委（土肥总站），逾期视为放弃。

联系人：陈海燕 谭克均，电话：0851-85286657，公共

邮箱：gztf@vip.163.com，邮寄地址：贵阳市延安中路 62号，

邮编：550001。

附件：1.耕地质量提升和化肥减量增效示范县申报书（样

式）

2.耕地质量提升和化肥减量增效示范县申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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